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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

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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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本文另有所指，本股票发行方案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公司、本公司、中熔电气 指 西安中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中熔电气子公司 指 西安赛诺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股票发行 指 中熔电气向特定投资人定向发行股票 

股票发行方案、本股票发行方案 指 中熔电气股票发行方案 

现有股东 指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 

认购对象 指 拟参与公司股票发行的投资者 

招商证券、主办券商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陕西方强律师事务所 

《公司章程》 指 西安中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细则》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基金业协会 指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注：本股票发行方案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

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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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发行价格、认购方式、实际募集资金总额 

根据公司公告的《股票发行方案》，公司拟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436,000 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1.64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28,355,040.00 元，本次发行

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股票。 

根据公司公告的《股票发行结果认购公告》，本次公司实际发行股份

2,436,000 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 28,355,040.00 元，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方式认

购了本次发行的股票。 

（二）本次发行实际募集金额的投入安排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计划募集资金总额 28,355,040.00 元，计划的募集资金用

途如下： 

项目 募集资金用途 预计使用金额（元） 预计占募集资金比例（%） 

1 购置设备 5,000,000.00 17.63% 

2 原材料采购 18,000,000.00 63.48% 

3 应交税费 3,500,000.00 12.34% 

4 其他日常费用 1,855,040.00 6.54% 

 合计 28,355,040.00 100.00% 

本次实际募集资金 28,355,040.00 元，等同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中披露

的募集资金额；公司本次实际募集到位的资金仍将用于《股票发行方案》中所披

露的用途。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其他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及认购股份数量 

1、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第八条：“挂

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权优

先认购。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

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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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未对现有股东是否享有优先认购权做出限制性规定，故本次发

行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享有优先认购权。但公司现有股东已出具不参与本次认购

并无条件放弃优先认购权的声明，并承诺不会在审议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日（含当日）前转让其所持的股份。 

2、其他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为对象确定的定向发行，确定的 1名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长江晨道（湖北）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MA4KUQN54M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晨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7年 06月 19日 

合伙期限 2017年 06月 19日 -- 2047年 06月 18日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住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 388 号光谷国际生物医药企业加

速器一期工程 1号厂房 146号 

经营范围 

对新能源产业的投资；投资管理与资产管理；股权投资；项目投资；

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

存款，不得从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长江晨道（湖北）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在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备案，基金编号为 SX9811；其执行事

务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晨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在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登记为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

P1065227。 

参与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公司、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公司现有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中熔电气、中熔电气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符合《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规



西安中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19-035 

 7 

定。 

（四）公司本次发行与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中已明确的事项是否存在差异情

况 

按照全国股转公司发布的《关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有关事项的规定》第六条

规定：“挂牌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可以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授权董事会在募集资

金总额不超过 1000 万元的范围内发行股票，该项授权在下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日失效。”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未对 2019年度的股票发行事项作出决议，

亦未授权公司董事会在 2019 年度内进行一定额度的股票发行，故公司本次发行

与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已经明确的事项不存在差异。 

（五）本次发行是否涉及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程

序的履行情况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东大会召开日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的在册股东

均为境内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本次发行对象为境内股权私募基金产品，

本次发行不涉及其他需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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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本次发行前，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份数

（股） 

1 方广文 8,949,000 18.93% 6,711,750 

2 石晓光 4,879,607 10.32% 3,944,706 

3 西安中昱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14,000 8.28% 1,304,667 

4 刘冰 3,695,241 7.82% 2,771,431 

5 西安中盈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77,001 7.57% 1,475,668 

6 汪桂飞 3,559,213 7.53% 2,669,411 

7 李昭德 3,249,000 6.87% 0 

8 
青岛安鹏中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966,101 6.27% 0 

9 王  伟 2,753,369 5.82% 917,791 

10 李延秦 2,079,569 4.40% 270,714 

合计 39,622,101 83.82% 20,066,138 

2、本次发行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份数（股） 

1 方广文 8,949,000 18.00% 6,711,750 

2 石晓光 4,879,607 9.82% 3,944,706 

3 西安中昱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14,000 7.87% 1,475,668 

4 刘冰 3,695,241 7.43% 1,304,667 

5 西安中盈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77,001 7.20% 2,771,431 

6 汪桂飞 3,559,213 7.16% 2,669,411 

7 李昭德 3,249,000 6.54% 0 

8 
青岛安鹏中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966,101 5.97% 0 

9 王  伟 2,753,369 5.54% 917,791 

10 
长江晨道（湖北）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436,000. 4.90% 0 

合计 39,978,532 80.43% 19,795,424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

制权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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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

条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886,440 12.45 5,886,440 11.84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 

5,413,263 11.45 5,413,263 10.89 

3、核心员工 - - - -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25,922,789 54.84 28,358,789 57.05 

有限售

条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3,070,383 27.65 13,070,383 26.29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 

17,379,798 
36.77 

17,379,798 
34.96 

3、核心员工 - - - -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21,348,638 45.16 21,348,638 42.95 

总股本 47,271,427 - 49,707,427 - 

2.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股本结构以股权登记日 2019年 5月 10日为基础统计，发行前公司股

东人数为 17名；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 1名，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18

名。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公司股票，发行结束后，公司流动资产将进

一步增加。与本次发行前比较，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规模都有一定提高，资产

结构更趋稳健，公司整体财务实力增强。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和发行完成后，公司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仍然主营

熔断器及配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方广文、刘冰、汪桂飞、王伟，四人

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1895.68 万股，占总股本的 40.1%。本次股票发行后，四人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数不变，占总股本的比例降低至 38.14%，依然对公司实施有效

的控制，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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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股东方广文直接持有公司894.9万股，占总股本的

18.93%，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本次股票发行后，其持股数不变，占总股本的比

例降低至18.00%，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化。 

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

号 
姓名 任职 

发行前持股数

量（股） 

发行前

持股比

例（%） 

发行后持股数

量（股） 

发行后

持股比

例（%） 

1 方广文 董事长、总经理 8,949,000 18.93 8,949,000 18.00 

2 
刘冰 董事、董事会秘

书、副总经理 

3,695,241 7.82 3,695,241 
7.43 

3 石晓光 董事、副总经理 4,879,607 10.32 4,879,607 9.82 

4 汪桂飞 董事、副总经理 3,559,213 7.53 3,559,213 7.16 

5 
李文松 董事、财务负责

人 

0 0 0 
0 

6 贾钧凯 监事会主席 1,710,000 3.62 1,710,000 3.44 

7 范明辉 监事 0 0 0 0 

8 雷磊 职工代表监事 0 0 0 0 

合计 22,793,061 48.22 22,793,061 45.85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

行后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0 0.73 0.64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元/股） 
-0.03 0.21 0.19 

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3.27 2.45 2.73 

资产负债率（%） （母公司） 48.25% 41.06% 35.60% 

资产负债率（%） （合并） 48.68% 41.88% 36.34% 

流动比率（倍） 1.88 2.15 2.52 

速动比率（倍） 1.44 1.79 2.15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不进行限售安排，也无自愿锁定承诺。本次发行经全国股

转公司批准备案后，新增股份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完成股

份登记，一次性进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开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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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及三方监管协议的签

订情况 

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制定了《西安中熔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并于 2018 年 7 月 6日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及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根据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公司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开设了募集资金的专项账

户，开户行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户名为：西安中熔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账号为：7910000010120100574457。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公司股

票发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招商证券”）已经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对募集资金的用

途和管理等作了约定，明确专项账户仅用于发行人偿还银行贷款、补充公司的流

动资金，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约定招商证券作为发行人的主办券商对发行人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并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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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协议、补充协议中涉及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

回购等特殊投资条款的具体内容披露 

2019年 4月 29日，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了《关于长江晨道（湖北）新能源

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于西安中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

对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数量、发行价格、认购款总金额、支付方式、陈述和保证、

违约责任等内容作了约定。除该协议之外，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未与发行对象签署

其他补充协议或类似的合同文件。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与认购对象之间不存在

任何形式的对赌协议、估值调整协议以及其他可能损害公司或者公司股东合法权

益的特殊协议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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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股票发行方案首次披露后公司就本次发行作出调整的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方案首次披露后，公司对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未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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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开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次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人及

连带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字： 

方广文：                            石晓光：              

汪桂飞：                            李文松：              

刘冰：                

 

全体监事签字： 

贾钧凯：                            范明辉：              

雷磊：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方广文：                            石晓光：              

汪桂飞：                            李文松：              

刘冰：                

 

西安中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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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三）股票发行方案； 

（四）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五）股票发行认购结果公告； 

（六）本次股票发行的《验资报告》； 

（七）《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安中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

法合规的意见》； 

（八）《陕西方强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中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

合规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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